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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出售子公司 100%股权暨关联交易及 

交易后形成关联担保的核查意见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江西

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邦科技”或“公司”）2020 年度非公开

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3 号——保荐业务》

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就此次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核查，核查

情况及核查意见如下： 

 

一、交易概述 

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正邦科技”）于 2022

年 8月 21日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出售子公司 100%

股权暨关联交易及交易后形成关联担保的议案》。公司与控股股东正邦集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正邦集团”）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公司拟以转让价 1 元人民

币向正邦集团转让江西正农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西正农通”或“标

的公司”）100%股权。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不再持有江西正农通的股权，公司

不再将其纳入合并报表范围。江西正农通作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期间，本公司为

支持其日常经营运作，存在为其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情况。本次交易完成以后，

该等担保将被动形成新增关联担保。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正邦集团有限公司； 

2、注册地址：江西省南昌市昌北经济开发区枫林大街； 

3、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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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法定代表人：林印孙； 

5、注册资本：80,000 万元人民币； 

6、税务登记证号码：91360100723937956P； 

7、经营范围：对农业、化工业、食品业、畜牧业、机械制造业等领域的投

资；教育信息咨询；农业机械设备的生产；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鲜

肉批发；鲜肉零售；经济林的种植技术研究与推广；农作物的种植；农业技术推

广服务（以上项目依法需经批准的项目，需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8、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认缴额（万元） 持股比例 

林印孙 48,600 60.75% 

林峰 31,400 39.25% 

合计 80,000 100.00% 

9、实际控制人：林印孙先生 

10、主要财务数据：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总资产为 5,402,013.34

万元，负债总额 5,040,860.25 万元，净资产为 361,153.09 万元；2021 年 1-12 月

实现营业收入 4,765,500.40 万元，净利润为-1,975,455.10 万元。截止 2022 年 3

月 31 日，未经审计，总资产为 4,948,241.83 万元，负债总额 4,772,948.69 万元，

净资产为 175,293.14 万元；2022 年 1-3 月实现营业收入 670,162.34 万元，净利

润为-261,850.81 万元。 

11、关联关系说明：正邦集团持有本公司股份 708,569,239 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 22.27%，为公司控股股东。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正邦

集团为公司关联法人，公司与正邦集团构成关联关系。 

12、经查询：正邦集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三、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江西正农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2、注册地址：江西省南昌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艾溪湖一路 569 号； 

3、营业期限：2015 年 6 月 24 日至 2045 年 6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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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5、法定代表人：陈辉群； 

6、注册资本：350,000 万元人民币； 

7、税务登记证号码：913601063433389192； 

8、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网络技术服务，机械设备租赁，信息系统集成服

务，软件开发，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国内贸易代理，企

业管理咨询（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9、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认缴额（万元） 持股比例 

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50,000 100.00% 

合计 350,000 100.00% 

10、主要财务数据（经审计）：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度/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2 年半年度/ 

2022 年 6 月 30 日 

资产总额 313,094.52 456,012.87 

负债总额 485,906.05 470,055.87 

应收账款 18,620.36 77,542.28 

净资产 -172,811.53 -14,042.99 

营业收入 457,649.36 194,965.00 

营业利润 -235,995.98 -176,882.38 

净利润 -248,392.08 -187,569.1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107,497.81 6,593.31 

资产负债率 155.19% 103.08% 

11、截至董事会召开日，公司为江西正农通提供担保 85,675.33 万元，不存

在提供财务资助、委托理财，以及江西正农通占用公司资金等方面的情况；交易

完成后，不存在以经营性资金往来的形式变相为他人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况。 江

西正农通不存在资产质押、抵押情况，不存在为他人提供担保的情况。 

12、经查询：江西正农通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四、标的公司转让前后股权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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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次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根据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对标的公司的股东

全部权益价值进行评估，评估基准日为 2022 年 6 月 30 日，本次交易评估采用资

产基础法作为评估结论。截止评估基准日 2022 年 6 月 30 日，在持续经营条件下，

标的公司经审计及评估数据如下：                                                          

公司名称 
经审计（万元） 评估值（万元） 增（减）值率 

总资产 总负债 净资产 总资产 总负债 净资产 总资产 总负债 净资产 

江西正农通 258,804.07 269,879.28 -11,075.21 267,840.88 269,879.28 -2,038.40 3.49% 0.00% 81.59% 

注：上述数据如有尾差，是因四舍五入导致的。 

江西正农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增值率 81.59%，主要

原因是其他应收款评估增值，及子公司评估减值导致长期股权投资减值。 

 

六、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卖方）：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买方）：正邦集团有限公司 

1、转让价格 

根据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银信评报字（2022）

沪第 1576 号《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股权转让事宜涉及的江西正农通网

络科技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并经股权转让双方协商一致，

确认本次标的公司的股权转让价款为人民币 1 元。 

2、付款安排 

乙方必须于本协议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向甲方支付上述股权转让款。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甲方与标的公司应付款项往来余额约为 664 万元，经乙

方同意，为支持上市公司发展，对该款项进行豁免。 

股权转让前 股权转让后 

股东名称 
认缴额 

（万元） 
持股比例 股东名称 

认缴额    

（万元） 
持股比例 

江西正邦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350,000 100.00% 

正邦集团有限

公司 
350,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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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其他条款 

本次交易前，标的公司已将存栏猪只销售完毕，与甲方相同或相似的营业范

围进行了变更并换发了营业执照。且在纳入乙方合并范围期间内，标的公司保证

不从事与甲方相同或相似的业务，不得与甲方构成同业竞争。 

本次股权转让基准日为 2022 年 6 月 30 日，过渡期利润由新股东享有。 

本协议自签订之日起生效。 

 

七、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1、本次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及其子公司员工将全部调入正邦科技其他猪

场，不涉及土地租赁、债权债务重组情况，不涉及同业竞争。 

2、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若后期新增关联

交易，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则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本次出售资产不涉及公司高层人事变动。 

 

八、股权转让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1、股权转让的目的：关联交易有利于增强公司资本实力、整合优化公司资

源，符合公司的长远发展规划。 

2、股权转让对公司的影响：本次交易完成后，江西正农通将不再纳入公司

合并报表范围。本次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业绩及日常经营活动造成重大影响，本

次关联交易定价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存

在可能导致未来关联人对公司形成潜在损害的情形。 

 

九、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除本次关联交易外，自 2022 年年初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向关联方正邦集

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江西永联农业控股有限公司借款累计发生额 119,873.96 万元，

合计关联交易总金额 119,873.96 万元。其中经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联

交易金额为人民币 119,873.96 万元，未经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关联交易金额为人民

币 0.00 万元。公司与正邦集团及其关联人除已披露事项外，未发生其他关联交

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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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提供关联担保情况概述 

因股权出售，正邦科技对江西正农通存续的担保被动变为关联担保，现将具

体情况公告如下： 

（1）截至 2022 年 7 月 30 日，正邦科技为江西正农通及其下属子公司提供的

担保（均为连带责任担保）情况如下： 

注：1、保证期限为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 

（2）上述担保为正邦科技为标的公司及其子公司提供的存续借款担保，相关

序

号 

担保

内容 
担保方 被担保方 

担保金额

（万元） 
债务起始日 

债务终止

日 

担保是否已

经履行完毕 

1 
银行

借款 

江西正邦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宜宾广联养

殖有限公司 
 7,000.00  2018/3/30 2023/1/11 否 

2 
银行

借款 

江西正邦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宜宾广联养

殖有限公司 
 8,585.33  2019/4/2 2025/4/2 否 

3 
银行

借款 

江西正邦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三都正邦养

殖有限公司 
 5,000.00  2021/3/28 2023/3/27 否 

4 
银行

借款 

江西正邦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临武正

邦养殖有限

公司 

 1,400.00  2021/3/30 2024/3/28 否 

5 
银行

借款 

江西正邦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临武正

邦养殖有限

公司 

 3,800.00  2022/6/17 2023/6/16 否 

6 
银行

借款 

江西正邦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临武正

邦养殖有限

公司 

 1,300.00  2022/6/17 2023/6/16 否 

7 
银行

借款 

江西正邦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临武正

邦养殖有限

公司 

 9,200.00  2020/4/30 2023/4/29 否 

8 
银行

借款 

江西正邦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临武正

邦养殖有限

公司 

 9,390.00  2020/6/19 2023/6/18 否 

9 
银行

借款 

江西正邦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临武正

邦养殖有限

公司 

 

20,000.00  
2022/6/25 2023/6/24 否 

10 
融资

租赁 

江西正邦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江西正农通

网络科技有

限公司 

 

20,000.00  
2022/4/7 2025/4/6 否 

 合计   85,67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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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款已用于标的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提供存续担保是为了担保对象得以平稳交接

和过渡。 

 

十一、关联担保风险防控措施 

股权转让后，公司对标的公司存续的借款担保被动形成关联担保，正邦集团

将就如上借款事项向正邦科技提供反担保。上述存续担保到期后公司不再为标的

公司提供担保。 

 

十二、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情况 

截至董事会审议日，除本次股权转让被动形成关联担保外，公司 2022 年 6

月 30 日因出售 10 家子公司 49%股权至正邦集团被动形成关联担保 46,040.64 万

元，具体情况详见 2022 年 7 月 21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

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出售子公司部分

股权后形成财务资助及关联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补充公告》（公告编号：

2022—131），不存在逾期未收回的情况。除本次涉及的关联担保外，公司不涉

及合并报表范围外的对外担保。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担保总额度为 3,868,527 万元（担保

额度均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并授权），占 2021 年经审计总资产的比例为 83.07%；

占 2021 年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1,897.97%，无逾期担保。 

2022 年 7 月，未经审计，公司及子公司与商业银行、融资租赁公司等金融

机构及其他上下游合作方签署担保协议实际发生的担保贷款余额累计为

1,067,246 万元（含公司 7 月实际发生的担保贷款、公司融资租赁还款、担保采

购等），占 2021 年经审计总资产的比例为 22.92%；占 2021 年经审计净资产的

比例为 523.61%，无逾期债务对应的担保余额、涉及诉讼的担保金额及因被判决

败诉而应承担的担保金额。 

 

十三、审议程序 

（一）董事会审议程序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于 2022 年 8 月 21 日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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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审议该议案时，关联董事林峰先生回避该事项表决。表决结果以 4 票同意、

0 票反对、0 票弃权，1 票回避获得董事会通过。 

 

（二）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1、独立董事发表的事前认可意见：本次公司向控股股东出售子公司 100%

股权，符合公司发展战略，符合上市公司和全体股东的长远利益，本次股权转让

后被动形成的关联担保，是因为股权转让前公司与江西正农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存续的担保，本次关联交易及被动形成的关联担保未影响公司的独立性，未发现

有侵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和情况，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

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我们一致同意将该事项提交至公司第七届董

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公司关联董事林峰先生对此议案应回避表决。 

2、独立董事意见：本次关联交易及被动形成的关联担保未损害上市公司和

全体股东的利益，符合公司发展战略，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未影响公司的独

立性，未发现有侵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和情况，符合《公司法》、《证

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董事会审议和表决本次关

联担保的程序合法有效，关联董事林峰先生回避表决。我们一致同意本次关联交

易及关联担保事项。 

 

（三）监事会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及被动形成的关联担保未发现侵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行为。公

司董事会在审议此关联交易及关联担保事项时，关联董事林峰先生回避表决，表

决程序合法、有效。因此，监事会同意本次关联交易及关联担保事项。 

 

十四、保荐人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已经董事会审议通过，独立

董事已发表事前审核意见及同意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本次事项尚需股东大会以

特别决议审议，需持有 2/3 以上表决权的股东审议通过。上述关联交易事项的决

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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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出售

子公司 100%股权暨关联交易及交易后形成关联担保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付爱春  朱锦峰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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